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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結算所規則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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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 

 

連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 

 

902. 期貨結算所參與者於裝設置電子連聯繫以將期貨結算所參與者連接至衍生產

品結算及交收系統 (下稱「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連接」)之前，須先按期

貨結算所不時規定的格式訂立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協議。  

 

902A. 期貨結算所參與者可選擇透過期貨結算所提供的中央網關連接器或透過期貨

結算所參與者的遙距網間連接器連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後備中心 

 

912A. 期貨結算所參與者若因技術或其他原因而未能聯通其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

統終端機以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進行交易後之調整功能，可要求使用

由期貨結算所提供的後備中心以進行有關功能。詳情見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

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緊急網關連接 

 

912B. 若期貨結算所參與者因技術或其他原因而未能透過其遙距網間連接器連接衍

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期貨結算所參與者可申請暫時使用由期貨結算所提

供的緊急網關連接器連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有關費用詳列於附錄

A。詳情見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期貨結算所有絶對

酌情權决定是否批准該等要求以及允許期貨結算所參與者使用緊急網關連接

器連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 



 
 

2 
 

 
 
附錄 A 
 
費用  

  

說明 金額¹ 

  

與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相關的費用 
 

 

透過期貨結算所參與者的遙距網間連接

器連接 (i)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工作

站應用軟件的 或 (ii) 應用程式介面的, 分

判牌照費 

以每個連接計每月1,750元 

  

透過中央網關連接器連接 (i) 衍生產品結

算及交收系統工作站應用軟件的 或 (ii) 

應用程式介面的, 分判牌照費 

以每個連接計每月2,600元 

  

透過緊急網關連接器暫時連接衍生產品

結算及交收系統 

以每個連接計每日1,000元 

(不足一日亦以一日計算) 

           
1
 除另有註明外，本附錄所列之金額均以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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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交所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 K A T S 電子交易系統」）內買賣的

期貨／期權合約的結算所程序  

 

第一章 登記程序 

 

1.2 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的結算戶口類別 
 

1.2.8 平均價交易戶口 

 

平均價交易戶口是為將多宗個別的交易組合成一宗並以平均價交

易計算而設的用作暫時記錄轉賬自期貨結算所參與者的中轉戶口

的個別指定交易。平均價交易戶口不會就任何持倉作記錄或列

賬。 
 
 

 
第二章 交收程序 

 
2.8 即日追收變價調整 
 

此外，當一個市場的價格特別波動，以致該市場的結算所按金損耗達約

25%（就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

數期權市場而言）及約35%（就任何其他市場而言），或在期貨結算所認

為適當的任何其他情況下，期貨結算所可就期貨結算所參與者在當時及在

該市場及／或擁有與該市場相同或類似相關工具的任何其他市場所持有的

全部未平倉合約，作出即日追收變價調整。 

 
 
 
第五章 以資本額釐定的持倉限額 

 

5.1 期貨結算所規定的持倉限額 
 

期貨結算所參與者須根據期貨結算所不時規定的時間表，以傳真方式向期

貨結算所遞交「速動資金分配申請／更改要求表格11」，以向期貨結算所

通知其速動資金的初步分配或任何有關更改。期貨結算所若在其不時規定

的時間前收到任何有關更改速動資金分配的通知，則會在其收到通知的同

一交易日生效。否則，該分配更改將會在期貨結算所收到通知後的下一個

交易日開始時生效。儘管有上述規定，期貨結算所保留權利以全權接納或

拒絕其收到的任何速動資金初步分配或分配更改的通知。若期貨結算所並

未收到任何速動資金分配的通知，則其可保留權利代該期貨結算所參與者

分配速動資金。 

 
 

 


